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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台南縣政府、教育部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台南縣政府處理 95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作 

               業時，未經查明程序，即以定型稿方式，退 

               請各校另重行考核；而事前未考量各校辦學 

               情形，復未妥當規劃相關配套措施，倉促辦 

               理實地查核；又未思制訂查核指標過程草率 

               ，輕率處置未覈實考核學校之舉報案，顯有 

               失當；至於教育部對於公立各級學校教師之 

               考績，便宜行事，依職權訂定公立學校教職 

               員成績考核辦法，核與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 

               教育人員之考績，另以法律定之意旨未合， 

               自有未當，亟應儘速依法建立相關法制，爰 

               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一、台南縣政府未尊重各校成績考核委員會之權責，復輕

忽校長覆核權，違反教育部不得將受考核教師考列各

考核等第限制人數比例之規定，核有違失；教育部對

該府違反該部相關規定未加以規範，實有未當 

按 96 年 1 月 12 日台南縣政府以府人考字第

0960009921 號函公佈實施該府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教

師成績考核注意事項規定略以：「四、成績考核委員

會審核重點，應針對考核辦法中所列舉各款考評條件

中較抽象部分，例如教法是否優良、訓輔是否得法、

服務是否熱忱、品德是否良好等方面提出評估審議，

對於敬業精神欠缺、不批改作業或經常不參加升旗或

其他規定應參加之活動，或誣控濫告或生活品德不良

者，均應透過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，不得考列 4 條 1

款。十七、為免日後產生爭議，各校辦理成績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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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，應切實依據有關規定辦理，並將各項資料整理裝

釘妥善保存。對考列 4 條 3 款者，均應於考核清冊說

明欄內詳敘具體事實，以便 審核。」教育部 95

年 3月 13日修正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

核辦法第 8 條規定：「辦理教師成績考核，應組織成

績考核委員會，其任務如下：一、學校教師年終成績

考核、另予成績考核及帄時考核獎懲之初核或核議事

項。二、其他有關考核之核議事項及校長交議考核事

項。」同辦法第 14 條規定：「成績考核委員會完成初

核，應報請校長覆核，校長對初核結果有不同意見時

，應敘明理由交回復議，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，得

變更之。校長為前項變更時，應於考核案內註明事實

及理由。」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略以：「教師之成績考

核結果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有疑義時，應通知原辦

理學校，詳敘事實及理由或重新考核，必要時得調卷

或派員查核，如認為考核結果不實或與查核所報之事

實不符時，得逕行改核，並說明改核之理由。」另該

部 97 年 11 月 17 日台人（二）字第 0970229098 號函

通告全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略以：「

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未對考列第

4 條第 1 項第 1 款（相當公務人員考績考列甲等）之

教師訂定一定人數比例限制，惟對考列各條款之條件

及考核程序均已明定，又辦法係依高級中學法第

21 條之 1、職業學校法第 10 條之 2 及國民教育法第

18 條規定授權教育部訂定，爰有關公立高級中等以下

學校教師之成績考核仍應依上開規定辦理。局（

府）僅得於未違反前開辦法所定事項另為補充性、細

節性之規定，不宜另訂考核比例限制。」 

查台南縣政府於 95年 9月間檢討該府財政狀況後

，該府縣長指示教師及校長考績自 95 學年度起考列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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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1 項 1 款相當於公務人員考績考列甲等之人數上限

為 80﹪並要求下屬邀請相關人員研商帄時考核標準

後頒布實施。台南縣政府教育處及人事處遂於同年 11

月及 12 月間邀請各校校長、台南縣教師會代表，共同

修訂該府該府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成績考核注意事項及

訂定帄時考核紀錄表，並於 96 年 1 月 12 日公布施行

，然公布時並未論及該府所屬教師之成績考核將有上

限之人數比例限制及屆時該府依法派員實地查核學校

是否覈實考核時，應準備之相關佐證資料。該府所屬

學校依據各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之決議送請該府核

定教師成績考核後，台南縣政府於 7、8 月暑假期間藉

由公文及校長行政會議僅要求校方覈實考核亦未明示

該府已有限制成績考核上限人數比例之腹案，並遲至

10 月仍未核定多數學校之教師成績考核且又以定型

稿核復校方，退請各校另重新考核。復於 11 月間方藉

由縣長箋函要求各校校長 95 學年度教師年終成績考

核考列 4 條 1 項 1 款之人數比例最高以不超過 90﹪為

限，此時陳訴人誤解該箋函為私函，然係屬其他公文

之一種，而部分學校基於上一屆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

核定之年終成績考核不宜由下一屆重審為由，仍依照

原來審議情形送縣府核定，另外一部份學校則由校長

依法逕行覆核後送縣府核定。教育部此時雖知台南縣

政府違反該部不宜另訂教師成績考核比例限制之問題

，仍僅函請該府對所屬學校本「綜覈名實之旨辦理教

師成績考核」，復請該府儘速核定所屬學校教師之年

終成績考核，另檢討因該府未儘速核定問題，而邀請

部分單位共同研商「主管教育機關最後核定期限與主

管教育行政機關認有疑義時，應詳敘事實及理由通知

原辦理學校重新考核，必要時得調卷或派員查核，如

認為考核結果不實或與查核所報之事實不符時，得逕



 4 

行改核，並說明改核之理由」之修法。此際，台南縣

政府見教育部並未對其違反該部「不宜另訂教師成績

考核比例限制」之規定來加以規範，遂於 97 年 1 月續

將未符合教師成績考核 90﹪限制之學校退還校方重

行考核，並行文言明將這些學校列為查核對象進行實

地查核，且於此時方公布其查核作業流程與校方應準

備縣府查核時之資料。大部分學校鑑於已 3 送 3 退，

為符合縣政府之要求，均重新核定。該府相關人員到

院應詢則稱該府未有設限 90﹪，該比例僅是查核指標

。 

綜上，教師成績考核為校方享有相當之判斷餘地

，應受相當尊重，除其判斷如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

情事屬實外，上級教育行政機關事後審查，已無法重

建判斷之現場，故依法應予尊重。惟台南縣政府恣意

擴大教育部頒布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

核辦法第 15 條及第 4 條之規定，對於所屬學校之教師

成績考核結果，如全校教師考列 4 條 1 項 1 款，於函

報該府核備時，凡逾越 96 年 11 月 14 日縣長箋函規定

「95 學年度教師年終成績考核，各校考列 4 條 1 項 1

款之人數比例 90﹪上限」者，即以制式定型稿函復略

以：貴校所報 95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一案，請依考核

辦法第 4 條做準確客觀之重行考核後，再行報府核定

。表面上看來，並無所謂將教師成績考核設限之指示

，然實際上，從該府未經查明程序，即將函報結果考

列 4 條 1 項 1 款超過 90﹪以上所屬各校，以「定型稿

」核復，退請各校另重行考核，實有設限之情，縱該

府相關人員到院應詢稱未有設限 90﹪，該比例僅是查

核指標云云，皆為諉卸之詞，要非可採。另依教育部

現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並未規

定受考核教師考列各考核等第之人數比例，該府核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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恣意擴大教師年終成績考核核備權之情。基此，台南

縣政府未尊重各校成績考核委員會之權責，復輕忽校

長覆核權，多次退請各校另重新考核，迫使校方符合

縣府對教師成績考核比例設限之要求等作法，且將其

責任推諉由校長承擔，殊值可議，該府違反教育部不

得將受考核教師考列各考核等第之人數比例限制之規

定，核有違失。教育部對台南縣政府違反該部「不宜

另訂教師成績考核比例限制」之規定，未加以規範，

實有未當。 

二、台南縣政府事前未考量各校辦學情形，復未妥當規劃

相關配套措施，倉促宣布實地查核方式，殊有不當 

按 95 及 96 年台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帅稚園

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要點第 6 條第 3 項規定

略以：「最近 5 年考績之積分：最高 10 分。1、

考列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4 條

第 1 項第 1 款者，每年給 2 分。2、考列公立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4 條第 2 款者，每年給

1 分。」台南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教師成績考核

注意事項第 17 條略以：「為免日後產生爭議，各校辦

理成績考核，應切實依據有關規定辦理，並將各項資

料整理裝訂妥善保存。對考列 4 條 3 款者，均應於考

核清冊說明欄內詳敘具體事實，以便審核。」 

查台南縣政府於 96 年 1 月 12 日以府人考字第

00960009921 號函公布實施教師成績考核注意事項及

教師帄時考核紀錄表後，要求該府所屬各級學校於同

年 8 月 15 日前將考核清冊報送該府。復依據教育部公

布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15

條第 2 項規定，於 97 年 1 月 28 日頒布該府所屬各級

學校 95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查核計畫暨其作業流程

，通告查核對象為報送該府 95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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冊考列 4 條 1 項 1 款人數比例超過 90﹪以上學校，並

於該查核作業流程中，方要求學校準備資料略以：學

生作業簿、家庭聯絡簿、管教體罰紀錄表、教師日誌

、作業簿批改等項以進行實地查核。97 年 3 月起台南

縣政府赴各校進行實地查核。次查教育部 93 年至 96

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比例調查

彙整表，台南縣 95 及 96 學年度之教師成績考核於全

國各縣市政府調查資料中考列 4 條 1 款人數比例最低

。台南縣政府相關人員函復及到院應詢稱：教師年終

成績考列款次未影響教師擔任教職之權利；而要求學

校準備之資料乃屬各校進行帄時考核之佐證資料，其

保留期限與學年度帄時考核案之保留期限相同，均為

3 年。 

綜上，台南縣政府公布所屬之各級學校辦理成績

考核注意事項，依現行事證，尚無行政違失情事。惟

該府 96 年 1 月 12 日以府人考字第 0960009921 號函

公布之注意事項及教師帄時考核紀錄表中並未詳載學

生作業簿、家庭聯絡簿、管教體罰紀錄表、教師日誌

、作業簿批改等項均等同於帄時考核案之資料，須保

留 3 年。故該府教師均自 97 年 1 月 28 日以後方知 95

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，得提供上開等項資料俾利該府

實地查核；校方縱以該注意事項第 17 條行之，亦無從

提供縣府於 97 年 1 月以後方公布須查核考列 4 條 1

項 1 款之教師，95 學年度上開等項資料作為佐證。而

教師年終成績考核結果，除影響其晉薪或晉級外，並

與獎金及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積分有關。是以，台南

縣政府事前並未考量各校辦學之績優程度，復未妥當

規劃相關配套措施，事後祭以實地查核之行，致令各

校惶恐終日，擔憂未符合縣府查核指標，將造成縣府

對全校進行總檢查，部分資料已因檢還學生而不足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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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證，故不得不將原本考列 4 條 1 項 1 款教師，改列

其他款項，致使該府教師部分權益顯較其他縣市教師

為不足。該府事前未考量各校辦學情形，復未妥當規

劃相關配套措施，倉促宣布實地查核方式，殊有不當

。 

三、台南縣政府未能依據關鍵問題加以深究解決，復輕率

處置未覈實考核學校之舉報案，且未思制訂查核指標

過程草率，反欲對校長處以違失之責，顯有失當 

查台南縣政府要求所屬各校對於教師年終成績必

須覈實考核，卻因制訂 90%上限之查核指標，致使各

校為求符合縣府規定之人數比例，其考核情形顯未能

落實覈實考核，此有部分學校為因應該府 95 學年度教

師成績考核退件而召開全校會議，校長依據縣府督學

指示該校應核送 4 位未能考列 4 條 1 項 1 款之教師，

致使該校遂由全體教師決議以公開方式排序輪流產生

該校未能考列 4 條 1 項 1 款教師名冊之會議紀錄可稽

。 

又查本院因陳訴人之檢舉，復請該府調查所屬相

關學校有無覈實考核教師年終成績，該府人事處及教

育處函復查稱略以：調閱所檢舉各校之教師成績考核

委員會會議紀錄，並無發現自願方式或由校長改核或

程序上並無不當等語。並於到院應詢稱：未發現未覈

實考核之學校，若真有此事，會追究校長責任，對校

長做行政懲處；至於所屬學校教師年終成績考核所訂

定查核指標之標準，係參考目前一般公務人員及法官

、檢察官考列甲等人數比例來設定，復因受到人力限

制，如果查核指標過嚴，超過比例者眾多，要逐一查

核，人力無法負荷。 

綜上，台南縣政府制定教師年終成績考核之查核

比例過程草率，未考量教師工作性質與一般公務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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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法官、檢察官不同，未由考核比評所參考要件或標

準來檢討教師覈實考核之方式，卻以查核指標來要求

學校覈實考核，有如緣木求魚，更無法落實覈實考核

，此有該府部分學校為因應縣府 95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

核退件之會議紀錄可稽。該府未能依據關鍵問題加以

深究解決，復於本院委請該府人事處及教育處調查所

屬學校有無覈實考核等情時，僅以書面審閱教師成績

考核委員會會議紀錄之處置，實嫌輕率敷衍本院；又

該府未思制訂查核指標過程草率，根本無法落實覈實

考核，反欲對校長處以違失之責，顯有失當。 

四、台南縣政府教育處，辦理教師申訴案件，缺乏應變能

力與識見，難脫作業怠惰之嫌 

按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 條規

定：「教師申訴之主管機關在縣 (市) 為縣 (市) 政

府。」同法第 5 條第 1 項「各級主管機關申評會置委

員 15 人至 21 人，均為無給職，任期 2 年，由機關首

長遴聘教師、教育學者、該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

、主管機關代表、社會公正人士擔任，其中未兼行政

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二；任一性別委

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。」第 6 條：「各級主

管機關申評會委員會議，由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之人員

召集之。前項委員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請

求，召集人應於 20 日內召集之。」第 9 條第 12 條：

「申訴應具申訴書，載明下列事項，由申訴人署名，

並應檢附原措施文書、有關之文件及證據」第 13 條：

「提起申訴不合前條規定者，申評會得通知申訴人於

20 日內補正。屆期未補正者，申評會得逕為評議。」

第 14 條：「申評會應自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 10 日內

，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，通知為原措施

之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出說明。」第 19 條：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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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評會之評議決定，除依第 16 條規定停止評議者外，

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，應於 3 個月內為之；必要時

，得予延長，並通知申訴人。延長以 1 次為限，最長

不得逾 2 個月。」 

經查台南縣政府 95 學年度教師考績申訴案件彙

整表，該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係在 97 年 2 月 4 日收

到第 1 件申訴案，據該府 97 年 10 月 8 日相關人員到

院應詢及補充說明：因申訴人之申訴資料都是定型稿

方式，且所檢送具體事蹟及證據不足，為維護當事人

之權益，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12

、13 條規定，將申訴資料影印留存，檢還原正本資料

以利 199 位申訴人補正，實務上因申訴案件數量龐大

，事前準備時程包含整理、影印、寄送時間相對較多

，4 月份申訴案件即達 88 件，尤其永康國中，在 97

年 6 月 9 日，1 天內提起申訴案件共 93 件之多，其所

需要處理之行政工作不可謂不龐大，且業務承辦單位

承辦人只有 1 人，所負責工作又非只有教師申訴單項

業務，故於收件後 1 個多月才第 1 次通知補正；並依

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19 條規定

分於 97 年 7 月起發文通知申訴人延長評議期限 1 次，

若申訴人屆期未補正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將依教師

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13 條規定逕為評

議，自 97 年 8 月本於職權陸續召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

會之會議。 

復查，該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召集人為台南

縣政府教育處處長，該委員會於 97 年 8 月 19 日召開

第 1 次會議，截至同年 9 月 29 日止，教師申訴評議委

員會共審議 6 件，評議決定申訴有理由共 4 件。而截

至同年 12 月 19 日止，共開會 5 次，審議案件 12 件，

通過評議決定者 8 件。是以，10 至 12 月份，共審議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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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通過評議決定者 4 件，帄均 1 個月審議 2 件。其

餘案件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1

條由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推派委員詳閱卷證、研析事

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後，於下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

會議提出審查意見繼續評議。 

卷查，該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9 月至 12 月開會

時間調查表，該府業務承辦單位於上開月份之開會時

間，9 月份只挑選 2 天，10 月份只挑選 3 天，11 月份

挑選 8 天，12 月份挑選 5 天以調查該府 13 位教師申

訴評議委員會委員之時間。 

綜上，台南縣政府辦理教師申訴時，雖以影本留

存縣府、正本檢還申訴人之方式，造成陳訴人誤解該

府應作為而不作為，然查該府實因各申訴人之申訴資

料均為定型稿，為保護當事人權益而採行易遭誤解之

權宜作法，而該府對申訴人通知補正、通知延長評議

期限、召開會議進行評議等各項作為，依現有事證，

尚無行政違失情事。然因該府所制訂教師成績考核查

核指標為教育部所無之規定，各申訴人基於維護自身

權益，紛向該府教師申訴及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，該

府於 4 月份即已知業務量遽增，申訴案件達 88 件，僅

依一般程序，由 1 人承辦；而該府教育處處長身為該

會之召集人，亦未考量該府教師申訴及評議委員會委

員，倘依現有行政資源及時間，將無法有效審理該等

申訴人攸關權益案件，未對業務承辦單位加以提醒，

難脫作業怠惰之嫌，此可由該府業務承辦單位對於教

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9月至 12月開會時間調查表之預定

時間，帄均 1 個月只調查 13 位委員 1 至 3 天可以開會

之時間，在卷可稽。基此，該府對於 95 學年度教師成

績考核申訴案件，顯見該項業務量驟增之下，卻缺乏

應變能力與識見，迨至 97 年 12 月 19 日止，僅審議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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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12 件，通過評議決定者僅 8 件，台南縣政府教育處

難脫作業怠惰之嫌。 

五、目前教育部對於公立各級學校教師之考績，係由該部

本於職權自行訂定相關規定據以辦理，核與公務人員

考績法規定教育人員之考績，另以法律定之意旨未

合，自有未當，亟應儘速依法建立相關法制 

(一)按「教育人員為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

。」「教育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之考績，均另

以法律定之。」「教師之待遇，另以法律定之。」

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2 條、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23

條、教師法第 20 條定有明文。 

(二)查 59年 8月 27 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9

條規定：教育人員之考績另以法律定之。教育部遂

於 60 年 7 月 21 日以（60）台參字第 16486 號令訂

定發布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，規定中小學

教師之成績考核應按其教學、服務、品德及處理行

政之紀錄等辦理考核並給予獎金。迨教師法研訂

時，該部原擬將中小學教師成績考核規定納入規

範，惟當時立法院審議該法時認為教師地位崇高，

宜尊重其專業地位之自主性，不宜施予考核，乃將

原有考核晉級及考核獎金列入待遇項目，嗣教師法

於 84 年 8 月 9 日公布施行，第 20 條明定：「教師

之待遇，另以法律定之」。爰教育部擬具教師待遇

條例草案，分別於 85 年 10 月 21 日、88 年 6 月 14

日及 91 年 3 月 1 日函報行政院審議，並經行政院

86 年 10 月 20 日、88 年 12 月 6 日及 91 年 3 月 20

日先後三次函送立法院審議，惟仍未完成立法。教

育部重新檢討研議，並修正擬具教師待遇條例草案，

於 97 年 8 月 30 日再次陳報行政院審議，於未立法

完成前，目前以行政命令為教師待遇支給之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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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另行政程序法於 9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該法第 174

條之 1：「本法施行前，行政機關依中央法規標準

法第 7 條訂定之命令，須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

其授權依據者，應於本法施行後 2 年內，以法律規

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後修正或訂定；逾期失

效。」教育部為配合上開法之施行，依職權訂定之

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於國民教育法、高級

中學法及職業學校法增列授權依據，並分別於 92

年 2 月 6 日及同年 1 月 15 日修正發布相關條文。

俟教師待遇條例完成立法施行後，教師將採績效獎

金制度，其績效獎金則為教師待遇範疇，現行公立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有關年終予

以考核之相關規定即予刪除。教育部相關人員於本

院稱：教師之考核獎金相當於公務人員考績獎金，

而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

辦理教師年終成績考核即為教師之考績，目前以權

宜之計將上開辦法納入規定。 

(四)綜上，教育部目前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

成績考核辦法辦理有關教師成績考核事宜，然中央

法規標準法第 6 條規定：「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，

不得以命令定之。」該部對於公立各級學校教師之

考績，未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23 條規定「另以

法律定之」，且未儘速建立教師評鑑及分級制度，

又未積極推動我國教師待遇條例之立法，自有未

當。基此，為符依法行政之要求並健全教師之人事

制度，教育部亟應儘速依法建立相關法制。 

綜上所述，台南縣政府未由考核比評所參考之要件或

標準來檢討教師覈實考核問題，卻制訂查核指標，以定型

稿方式核復校方，退請各校另重新考核，並對於超過該指

標之所屬各校進行實地查核，以為即達覈實考核目的，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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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指標制訂過程草率、未經查明事實即統一以定型稿退請

校方重行考核、未有配套措施倉促進行實地查核、復輕率

處置未覈實考核學校舉報案、辦理教師申訴案件，缺乏應

變能力與識見等節；暨教育部對於公立各級學校教師之考

績，亟未依法建立相關法制，均顯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

24 條提案糾正，送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並依法妥處

見復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委員：錢林委員慧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程委員仁宏 

 

 

 


